投诉处理决定     吉水财购投诉﹝2024﹞7号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殡仪馆设施提升项目设备采购
二、项目编号：赣安泰政采字2024-17号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省太平洋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干垦工贸区

法定代表人：余兰   联系电话：13576589081
授权代理人:余帅    联系电话：18507055109

被投诉人1：吉水县民政局

地址：吉水县文化中路162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507963403

被投诉人2：吉安市安泰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36号希尔顿欢朋酒店1705室

联系人：兰成        联系电话：0796-8256816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4年6月4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6月25日项目完成开标，6月26日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天地人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代理机构2024年6月28日收到江西省太平洋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吉水县殡仪馆设施提升项目设备采购提出的质疑，于2024年7月4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7月9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起投诉，经审查，投诉书内容缺失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我局7月11日向投诉人发出书面《投诉修改补正通知》，于7月15日收到补正资料并依法予以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质疑事项1和2认为：根据每年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投产品为殡葬行业产品，未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所以在投标文件中未提供强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质疑的依据与事实不符，质疑不成立。

投诉事项2:采购需求不明确导致的公平竞争缺失。我公司指出招标文件中未明确标注哪些产品属于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产品，这直接导致了投标人在准备投标文件时的困惑和不确定性。

投诉事项3:评委自由裁量权过大对评审公正性的影响我公司认为，招标文件中仅提供一份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而未明确具体产品要求的行为实际上赋予了评委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导致评审过程中的主观性和不一致性增加进而损害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二）投诉请求

鉴于上述投诉涉及项目的核心公正性和公平竞争原则，我方恳请贵单位给予高度重视，并尽快进行详尽的调查与回复。如有需要，我方也愿意配合贵单位进行任何必要的进一步调查和澄清。
（三）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事项1：《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是指政府采购品目，而不是指行业，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采购品目清单中强制节能产品须提供节能产品查询截图或强制认证证书，但投标文件中未见提供节能产品查询截图或强制认证证书。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该投诉事项在质疑阶段未提出质疑，且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已提供了完整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该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关于投诉事项3：该投诉事项在质疑阶段未提出质疑，且在投诉材料中未对该投诉事项提供任何证明材料。该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不成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4年7月19日                                                      



